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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 

在选民的居所或办公地方、  
所属组织所在的楼宇、经常出入的楼宇进行竞选活动  

 

第一部分：通则  

9 .1  有 些 时 候 候 选 人 或 许 想 在 下 列 地 方 向 一 名 或 多 名

选民进行竞选活动：  

( a )   选民的居所／办公地方；  

(b )   选民所属组织所在的楼宇；或  

( c )   选民经常出入的楼宇。  

竞 选 活 动 包 括 在 上 述 地 方 进 行 探 访 、 与 他 人 作 个 人 接 触 ，

在 楼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利 用 扬 声 器 进 行 宣 传 、 展 示 或 分 发 选 举

广 告 ， 以 及 举 行 选 举 聚 会 等 。 附 录 六 就 那 些 活 动 会 被 视 为

竞 选 活 动 提 供 了 一 些 参 考 。 本 章 旨 在 说 明 候 选 人 在 进 行 竞

选 活 动 时 须 遵 守 的 一 般 指 引 、 各 有 关 人 士 的 权 利 ， 并 吁 请

选 民 、 他 们 所 属 组 织 的 管 理 机 构 ， 以 及 他 们 经 常 出 入 的 楼

宇 的 管 理 机 构 公 平 及 平 等 对 待 各 候 选 人 ， 以 确 保 选 举 公 平

进行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9 .2  候 选 人 应 注 意 ， 不 同 组 织 可 能 有 其 本 身 的 指 引 ，

规 定 是 否 容 许 在 其 管 理 的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。 为 确 保 竞

选 活 动 在 公 众 或 私 人 地 方 顺 利 进 行 ， 候 选 人 宜 尽 可 能 预 先

咨 询 有 关 政 府 部 门 ╱ 机 构 或 管 理 机 构 ， 以 便 如 需 要 的 话 ，

先取得批准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地方进行竞选活动。 [2007 年

10 月新增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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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3  在 选 民 的 居 所 和 办 公 地 方 、 所 属 组 织 所 在 的 楼

宇 、 经 常 出 入 的 楼 宇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时 须 遵 守 的 一 般 指 引 ，

载 于 下 文 第 三 部 分 。 在 房 屋 署 和 香 港 房 屋 协 会 管 理 的 楼 宇

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时 须 遵 守 的 特 定 指 引 ， 载 于 附 录 七 。  
[2007 年 10 月新增 ]  

9 .4  为 确 保 一 视 同 仁 ， 并 让 所 有 候 选 人 都 有 同 等 机 会

入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， 以 及 避 免 对 公 众 造 成 不 当 的 骚 扰 ， 下

文 第 四 部 分 为 楼 宇 和 组 织 的 业 主 ╱ 管 理 机 构 提 供 若 干 指

引 ， 说 明 如 何 处 理 在 其 管 辖 的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的 申

请。  [2007 年 10 月新增 ]  

 

第二部分：租客及业主的权利  

租客的权利－其所住房屋、单位、写字楼或工厂  

9 .5  有 独 享 占 用 权 的 房 屋 、 单 位 、 写 字 楼 或 工 厂 租 客

或 用 户 ， 而 非 业 主 ， 才 有 权 准 许 或 拒 绝 任 何 人 士 进 入 该 地

方内。  

业主的权利－公用地方  

9 .6  楼宇的公用地方 (独享使用及占用权非属于任何一

个 业 主 或 租 客 的 楼 宇 部 分 )通 常 由 楼 宇 各 单 位 元 的 业 主 控 制

及管理。如该楼宇已按从前的《多层建筑物 (业主立案法团 )
条例》或现在的《建筑物管理条例》 (第 344 章 )注册成立了

业 主 立 案 法 团 ， 则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会 代 表 楼 宇 所 有 业 主 控 制

及管理该等公用地方。  

9 .7  除 了 有 关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的 事 项 外 ， 业 主 立 案 法 团

执 行 的 权 力 、 职 务 及 其 行 动 ， 并 不 影 响 楼 宇 个 别 单 位 、 写

字 楼 或 工 厂 租 客 的 权 利 。 候 选 人 及 租 客 应 留 意 ， 租 客 对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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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 用 的 单 位 享 有 独 享 占 用 权 ， 因 此 有 权 邀 请 任 何 人 士 为 合

法 目 的 到 其 单 位 元 探 访 ， 包 括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， 但 无 权 容 许

所 邀 请 的 人 士 接 触 其 它 租 客 ， 例 如 到 其 它 单 位 叩 门 或 在 楼

宇 公 用 地 方 进 行 任 何 活 动 ， 但 如 为 进 入 或 离 开 其 单 位 ， 或

为进行已获业主准许的活动则除外。  

业主委员会  

9 .8  有 些 楼 宇 没 有 组 织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， 但 成 立 了 业 主

委 员 会 。 虽 然 业 主 委 员 会 在 一 般 运 作 上 与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相

同 ， 但 其 权 力 及 与 个 别 业 主 的 权 利 的 相 互 关 系 没 有 划 一 的

界定，会因不同情况而有所差异。  

管理公司  

9 .9  业 主 、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或 业 主 委 员 会 通 常 委 派 管 理

公 司 管 理 楼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。 管 理 公 司 只 是 代 表 业 主 管 理 楼

宇 的 公 用 地 方 ， 除 非 获 特 别 授 权 ， 否 则 管 理 公 司 并 无 独 立

的 权 利 或 权 力 决 定 应 否 准 许 候 选 人 在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进 行 竞

选活动。  

租户协会、居民协会、互助委员会  

9 .10  有 些 楼 宇 会 设 立 代 表 租 客 权 益 的 租 户 协 会 、 居 民

协 会 或 互 助 委 员 会 。 相 对 于 业 主 而 言 ， 这 些 组 织 并 无 控 制

或 管 理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的 权 力 。 但 如 获 业 主 授 权 ， 则 有 权 代

表业主控制及管理楼宇的公用地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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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：候选人进行竞选活动时须遵守的指引  

到访选民的居所和办公地方  

9 .11  候 选 人 应 留 意 ， 选 民 有 权 准 许 并 有 权 拒 绝 任 何

人 ， 包 括 候 选 人 ， 进 入 他 们 的 居 所 或 办 公 地 方 。 换 言 之 ，

选 民 有 自 由 邀 请 某 候 选 人 而 不 邀 请 其 它 候 选 人 到 自 己 居 所

或 办 公 地 方 探 访 ， 亦 有 自 由 接 纳 某 候 选 人 而 拒 绝 其 它 候 选

人到自己居所或办公地方探访的要求。  

9 .12  不 过 ， 进 入 私 人 办 公 室 可 能 需 要 有 关 办 公 大 楼 或

有 关 选 民 所 属 公 司 的 管 理 机 构 批 准 ， 而 有 关 管 理 机 构 在 作

出 决 定 时 ， 应 适 当 顾 及 下 文 第 四 部 分 所 述 的 公 平 及 平 等 对

待 原 则 。 在 选 民 的 居 所 和 办 公 地 方 的 公 用 地 方 进 行 竞 选 活

动时，候选人应遵守下文第 9 .14  至  9 .20 段所载的一般指

引。  [2007 年 10 月新增 ]  

9 .13  选 民 办 公 地 方 所 在 的 所 有 政 府 办 公 室 将 视 作 等 同

本 章 所 提 述 的 楼 宇 。 这 些 办 公 室 的 管 理 当 局 可 批 准 或 不 批

准 在 该 处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， 但 有 关 决 定 须 符 合 下 文 第 四 部 分

所述的公平及平等原则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尊重有关决定和私隐权  

9 .14 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获 告 知 某 组 织 或 大

厦 就 竞 选 活 动 所 作 的 决 定 后 ， 便 应 确 保 他 本 人 及 其 支 持 者

遵 从 该 决 定 ， 而 不 应 利 用 或 接 受 任 何 对 其 他 候 选 人 ／ 地 方

选区候选人不公平的优待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9 .15  如 果 已 决 定 不 准 在 某 组 织 或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

动 ，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便 不 应 在 该 处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。 有 关

候 选 人 的 行 为 ， 无 论 任 何 形 式 ， 如 违 反 该 组 织 或 楼 宇 所 作

出 的 决 定 ， 即 已 侵 入 私 人 地 方 ， 有 关 组 织 或 大 厦 管 理 处 即

可 加 以 制 止 ， 亦 可 执 行 决 定 把 该 候 选 人 逐 离 楼 宇 。 如 该 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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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人拒绝离去，有关组织或大厦管理处 (视属何情况而定 )明
智 的 做 法 是 先 向 警 方 举 报 ， 然 后 向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

处 理 会 报 告 。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可 发 表 声 明 ，

严厉谴责或谴责有关候选人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9 .16 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应 尊 重 有 关 组 织 或 大 厦 管 理 处

的 决 定 ， 若 有 关 组 织 成 员 或 楼 宇 居 民 阻 挠 候 选 人 在 该 楼 宇

进 行 竞 选 活 动 ， 与 他 们 争 执 并 不 是 明 智 的 做 法 ， 因 为 这 可

能 会 影 响 候 选 人 在 有 关 组 织 成 员 或 楼 宇 居 民 心 目 中 的 声 誉

或 形 象 。 如 对 组 织 或 楼 宇 的 决 定 或 行 为 有 任 何 不 满 ， 最 适

当 的 做 法 是 尽 快 向 选 管 会 或 其 属 下 的 投 诉 处 理 会 投 诉 ， 由

其裁决有关决定或行为是否公平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9 .17  应 尊 重 选 民 的 私 隐 权 。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专 员 公 署 就

竞 选 活 动 印 备 了 一 份 有 关 个 人 资 料 私 隐 的 指 引 ， 载 于 附 录

八 。 该 指 引 旨 在 提 供 一 般 参 考 资 料 ， 说 明 在 进 行 可 能 涉 及

个 人 资 料 的 收 集 及 使 用 的 竞 选 活 动 时 ， 应 如 何 遵 守 《 个 人

资料 (私隐 )条例》 (第 486 章 )的规定。选举事务处会向候选

人 提 供 正 式 选 民 登 记 册 的 摘 录 ， 载 有 选 区 ／ 功 能 界 别 内 选

民 的 姓 名 、 性 别 和 住 址 资 料 ， 但 不 包 括 电 话 号 码 。 有 些 市

民 不 喜 欢 甚 或 讨 厌 别 人 致 电 或 利 用 大 厦 出 入 口 对 讲 机 与 他

们 联 络 ， 有 些 人 则 不 喜 欢 别 人 呼 喊 其 名 。 很 多 选 民 认 为 经

由 短 讯 发 给 他 们 的 拉 票 信 息 构 成 滋 扰 。 他 们 的 不 满 会 在 投

票 日 投 选 候 选 人 时 反 映 出 来 。 向 讨 厌 这 种 接 触 方 法 的 选

民 ， 以 电 话 或 发 出 短 讯 拉 票 同 样 令 他 们 反 感 的 行 为 拉 票 ，

并 不 明 智 。 一 个 可 取 的 方 法 ， 是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应 备 存

一 份 据 他 们 所 知 讨 厌 别 人 致 电 或 发 信 息 或 上 门 拉 票 的 选 民

名 单 ， 并 避 免 再 接 触 这 些 选 民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选 民 在 接 到 这

些 令 他 们 讨 厌 的 电 话 或 信 息 时 ， 可 径 自 挂 断 电 话 。 如 果 致

电 人 或 发 讯 者 仍 不 罢 休 ， 造 成 滋 扰 ， 选 民 应 尽 快 向 警 方 举

报 由 警 方 决 定 是 否 向 致 电 人 或 发 讯 者 采 取 行 动 。  [2007 年

10 月及 2008 年 7 月修订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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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18  有 些 候 选 人 或 其 支 持 者 使 用 扬 声 器 助 选 。 他 们 使

用 扬 声 器 时 应 有 所 克 制 ， 以 免 滋 扰 附 近 人 士 ， 包 括 居 住 在

邻 近 大 厦 的 人 士 。 为 此 ， 候 选 人 切 勿 于 晚 上 九 时 至 翌 日 早

上 九 时 期 间 在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时 使 用 扬 声 器 。 选 管 会 如 发 现

有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违 反 时 间 规 限 ， 可 发 表 声

明 ， 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。 制 造 过 量 的 噪 音 属 违 法 行 为 ， 受 到

滋 扰 的 人 士 可 以 报 警 。 无 论 如 何 ， 使 用 扬 声 器 对 选 民 造 成

滋 扰 是 不 明 智 的 ， 因 为 选 民 的 不 满 会 在 选 择 候 选 人 时 反 映

出来。 [请同时参阅第十二章：“使用扬声器材及车辆”。 ]  
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9 .19  除 非 大 厦 管 理 机 构 明 确 表 示 同 意 ， 否 则 不 得 使 用

大厦出入口对讲机进行拉票。  [2007 年 10 月及 2008 年 7
月修订 ]  

拉票者的身分识别  

9 .20  基 于 保 安 理 由 及 为 防 止 滥 用 起 见 ， 选 管 会 劝 谕 各

候 选 人 为 其 拉 票 人 员 提 供 某 种 身 分 识 别 证 明 文 件 ， 以 便 他

们 进 入 某 组 织 所 处 的 楼 宇 或 某 楼 宇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。 选 管 会

提 议 ， 候 选 人 应 设 计 一 种 识 别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， 展 示 拉 票 人

员 的 姓 名 及 照 片 ， 以 便 他 们 在 进 入 某 组 织 所 处 的 楼 宇 或 某

楼 宇 时 ， 可 出 示 该 识 别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连 同 身 份 证 供 检 查 之

用 。 候 选 人 应 注 意 ， 这 类 识 别 身 分 证 明 文 件 的 制 作 成 本 须

计算在选举开支内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  



 146

第四部分：业主、管理机构和组织处理在其管辖楼宇内

进行竞选活动的申请时须遵守的指引  
 

在 选 民 所 属 组 织 所 在 的 楼 宇 和 经 常 出 入 的 楼 宇 进 行 竞 选 活

动  

9 .21  选 民 所 属 组 织 所 在 的 楼 宇 和 他 们 经 常 出 入 的 楼

宇 ， 通 常 并 不 属 于 某 名 或 多 名 选 民 所 有 。 这 些 楼 宇 通 常 由

有关组织或楼宇的管理机构管制。   

9 .22  在 投 票 当 日 或 更 早 时 候 ，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或 拟

在上述楼宇进行拉票或竞选活动。这些活动主要包括：  

( a )   分 发 选 举 传 单 或 广 告 ： 亲 身 送 到 各 单 位 、 放 入 单

位 的 邮 箱 、 摆 放 在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以 供 取 阅 ， 或 在

楼宇公用地方派给居民或其它人士 (但不包括以邮

寄 方 式 派 发 的 宣 传 品 ， 因 这 不 受 私 人 楼 宇 管 理 机

构控制 )；  

(b )   在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的 任 何 地 方 展 示 海 报 、 横 额 、 标

语牌、牌板及任何其它选举广告；  

  注意：  

  获 准 在 私 人 楼 宇 展 示 或 分 发 选 举 广 告 的 候 选 人 必

须遵从第八章：“选举广告”的指引。  [2007 年

10 月修订 ]  

( c )   在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亲 身 接 触 市 民 或 使 用 扩 音 设 备 进

行宣传；以及  

(d )  对单位占用人进行家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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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23  业 主 或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的 任 何 决 定 ， 均 没 有 法 律 约

束 力 足 以 限 制 住 客 或 用 户 邀 请 合 法 访 者 前 往 其 单 位 或 写 字

楼 或 工 厂 的 权 利 。 如 果 住 客 邀 请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进 入 其

单位，业主或业主立案法团是无权阻止的。  

与住客开会作出的决定  

9 .24  在 竞 选 期 间 ， 有 些 住 客 可 能 愿 意 与 候 选 人 及 其 支

持 者 接 触 ， 但 他 们 或 会 各 自 邀 请 不 同 的 候 选 人 到 其 单 位 ，

以 致 应 该 准 许 哪 位 候 选 人 在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的 问 题 ，

可 能 会 引 起 争 论 。 因 此 ， 业 主 或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宜 为 各 有 关

方 面 着 想 ， 就 是 否 准 许 候 选 人 及 其 支 持 者 在 楼 宇 内 进 行 竞

选 活 动 作 出 决 定 ， 以 解 决 这 个 问 题 可 能 引 起 的 争 论 。 此

外 ， 业 主 或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亦 宜 邀 请 所 有 住 客 出 席 讨 论 此 事

项 的 会 议 ， 以 便 在 决 定 是 否 准 许 候 选 人 在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

活动前，先听取住客的意见。  

9 .25  由 于 有 关 是 否 批 准 在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的 议 案

涉 及 租 客 和 住 户 的 权 利 多 于 业 主 的 权 利 ， 业 主 或 业 主 立 案

法 团 宜 容 许 非 业 主 住 户 就 这 议 案 进 行 投 票 。 以 不 记 名 投 票

方 式 议 决 这 些 具 争 议 性 的 事 项 是 最 公 平 的 做 法 。 如 征 得 拥

有 楼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控 制 权 的 业 主 ， 或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的 批 准

或 同 意 ， 则 楼 宇 的 管 理 机 构 可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， 收 集 每 个 单

位 住 户 的 意 见 ， 然 后 按 大 多 数 的 意 见 ， 并 依 循 本 章 的 规

定，处理本章所提述的事项。  

9 .26  参 选 的 候 选 人 把 竞 选 活 动 视 为 一 种 表 达 意 见 的 自

由 ， 藉 以 向 选 民 发 表 他 们 的 政 纲 ， 而 选 民 亦 相 应 地 有 权 得

知 该 等 资 料 。 选 民 必 须 知 道 每 个 参 加 角 逐 的 候 选 人 的 政

纲，才可以在投票时作出恰当的选择。  

9 .27  倘 若 议 决 准 许 所 有 候 选 人 进 入 楼 宇 作 竞 选 活 动 ，

则 应 同 时 订 明 该 等 活 动 的 时 间 及 候 选 人 须 遵 守 的 其 它 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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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 例 如 不 得 对 单 位 占 用 人 构 成 滋 扰 ， 以 及 最 多 容 许 多 少

人进行家访等  [亦请参阅附录九 ]。 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作出的决定必须提供公平及平等的待遇  

9 .28  选 管 会 向 所 有 组 织 或 楼 宇 的 管 理 机 构 呼 吁 ， 给 予

在 同 一 功 能 界 别 或 地 方 选 区 竞 逐 的 所 有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

候 选 人 名 单 同 等 机 会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。 然 而 ， 若 管 理 机 构 决

定 不 容 许 任 何 一 位 候 选 人 ／ 一 份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在 有

关 组 织 所 在 的 楼 宇 或 有 关 楼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内 进 行 竞 选 活

动 ， 则 亦 不 应 容 许 其 它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这 样

做 ， 因 为 对 各 人 均 予 以 公 平 及 平 等 的 对 待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，

以 确 保 选 举 以 公 平 的 方 式 进 行 。 以 歧 视 性 的 待 遇 对 待 候 选

人 ， 亦 可 能 会 导 致 给 予 住 客 不 平 等 的 待 遇 ， 从 而 引 起 同 一

楼宇的邻舍间产生不满及争拗等不良后果。  

9 .29  这 类 私 人 楼 宇 内 的 任 何 组 织 ， 不 论 是 业 主 立 案 法

团 、 业 主 委 员 会 、 互 助 委 员 会 、 租 户 协 会 、 居 民 协 会 、 管

理 公 司 或 管 理 人 员 ， 就 有 关 候 选 人 在 楼 宇 公 用 地 方 (包 括 该

组 织 的 办 公 室 及 所 有 私 家 路 等 )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所 作 出 的 决

定，必须符合给予公平及平等待遇的原则。  

9 .30  有 关 组 织 应 该 制 订 对 所 有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

人 名 单 都 可 公 平 和 平 等 地 适 用 的 决 定 ， 而 非 就 他 们 提 出 的

每 宗 申 请 作 个 别 处 理 。 此 举 可 避 免 在 每 次 收 到 申 请 时 都 要

召 开 一 次 会 议 处 理 ， 以 致 有 时 在 处 理 某 些 申 请 时 造 成 延

误 。 选 管 会 可 能 会 将 此 类 延 误 视 为 规 避 公 平 及 平 等 对 待 原

则的手法，并可能作出严厉谴责或谴责。  

9 .31  尽 管 有 关 组 织 或 其 任 何 成 员 可 能 有 理 由 不 允 许 某

一 候 选 人 进 入 楼 宇 ， 仍 应 遵 守 原 则 ， 给 予 在 同 一 功 能 界 别

或 地 方 选 区 竞 逐 的 所 有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公 平

及平等的对待，不应有任何歧视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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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有关决定发出通知  

9 .32  在 就 候 选 人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一 事 作 出 决 定 后 ， 有 关

组 织 及 楼 宇 的 管 理 机 构 应 尽 快 以 书 面 形 式 知 会 有 关 的 选 举

主 任 ， 以 便 有 关 的 选 举 主 任 收 到 候 选 人 查 询 时 ， 可 向 他 们

提 供 正 确 的 资 料 。 有 关 通 知 选 举 主 任 的 表 格 可 向 选 举 事 务

处 索 取 。 若 选 举 主 任 在 提 名 期 限 届 满 后 仍 未 接 到 任 何 知

会 ， 则 会 假 定 该 组 织 对 所 有 候 选 人 进 入 该 楼 宇 进 行 竞 选 活

动 并 无 异 议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向 该 楼 宇 所 处 地 区 的 民 政 事 务

处 或 分 区 办 事 处 查 询 。 然 而 ， 候 选 人 应 留 意 ， 某 些 楼 宇 或

未 能 在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就 候 选 人 的 竞 选 活 动 作 出 决 定 ， 并 因

此 而 没 有 按 规 定 知 会 选 举 主 任 。 对 于 这 些 楼 宇 ， 候 选 人 应

遵从楼宇作出不准进行竞选活动的临时决定。  

展示选举广告  

9 .33  有 关 组 织 或 楼 宇 的 管 理 机 构 ， 应 避 免 以 先 到 先 得

的 方 法 去 处 理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展 示 选 举 广 告

的 申 请 ， 因 为 此 举 可 能 造 成 不 公 平 情 况 。 例 如 ， 若 有 候 选

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知 道 有 关 决 定 ， 并 申 请 在 楼 宇 公

用 地 方 所 有 的 位 置 张 挂 海 报 及 横 额 ， 便 会 令 迟 交 申 请 的 其

它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再 无 位 置 可 用 ， 因 而 造 成

不公平。为符合公平及平等对待的原则，管理机构应：  

( a )   确 定 楼 宇 内 所 有 可 供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

单张挂海报及横额的位置；  

(b )  决 定 海 报 及 横 额 获 准 许 的 最 大 尺 寸 ；  [2007 年

10 月新增 ]  

(c )  在 候 选 人 提 名 期 结 束 后 ， 向 选 举 主 任 查 询 在 有 关

选 区 或 功 能 界 别 角 逐 的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

名单数目；  

  



 150

(d )  按 质 和 量 把 所 有 可 供 使 用 的 位 置 分 为 相 等 于 有 关

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数 目 的 份 数 ， 尽 量

确保公平分配；以及  

( e )  当 其 中 一 位 候 选 人 ／ 一 份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申

请 展 示 位 置 时 ， 应 容 许 他 ／ 他 们 以 抽 签 方 式 ， 从

当时仍可供选择的位置中取得其中一部分。  

9 .34  若 楼 宇 的 公 用 地 方 有 任 何 位 置 可 租 予 候 选 人 展 示

选 举 广 告 或 进 行 其 它 竞 选 活 动 ， 有 关 楼 宇 应 确 保 该 等 位 置

同 样 可 租 予 所 有 在 同 一 选 区 ／ 功 能 界 别 角 逐 的 候 选 人 使

用 ， 并 相 应 给 予 所 有 该 等 候 选 人 合 理 的 通 知 。 如 只 把 位 置

租 予 其 中 一 名 候 选 人 而 不 让 其 它 候 选 人 租 用 ， 会 被 视 为 给

予 有 关 候 选 人 不 公 平 的 优 待 ， 以 及 不 公 平 地 对 待 其 它 候 选

人。候选人不应接受这种不公平的优待。  

9 .35  当 有 关 楼 宇 作 出 决 定 后 ， 有 关 该 决 定 的 内 容 及 附

带 条 件 的 告 示 应 张 贴 在 入 口 处 ， 让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知

悉。这种公开的做法有助避免产生误会及引起投诉。  

9 .36  每 当 楼 宇 作 出 决 定 ， 只 要 该 决 定 不 违 反 对 同 一 功

能 界 别 所 有 候 选 人 ／ 同 一 选 区 所 有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的

竞 选 活 动 予 以 公 平 及 平 等 对 待 的 原 则 ， 并 且 在 执 行 该 决 定

时 没 有 对 任 何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造 成 不 公 平 情

况，则选管会将不予干涉。  

9 .37 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或 其 它 组 织 或 人 士 必 须 谨 慎 行 事 ，

不 应 在 替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宣 传 时 (例 如 张 挂 横

额 支 持 某 位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)， 而 招 致 选 举 开

支 ， 因 为 除 候 选 人 或 候 选 人 的 选 举 开 支 代 理 人 外 ， 任 何 人

在 选 举 中 招 致 选 举 开 支 或 与 选 举 相 关 的 开 支 ， 均 属 非 法 行

为 [《选举 (舞弊及非法行为 )条例》第 23 条 ]。  

9 .38  任 何 人 士 如 欲 在 选 举 提 名 期 间 于 私 人 楼 宇 内 展 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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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何 宣 传 物 品 ， 包 括 那 些 表 面 看 来 与 选 举 无 关 的 物 品 ， 都

应 向 有 关 楼 宇 管 理 机 构 以 书 面 清 楚 表 明 他 们 是 否 候 选 人 或

有 意 成 为 候 选 人 。 此 举 可 避 免 准 候 选 人 利 用 这 些 物 品 宣 传

自 己 。 管 理 机 构 宜 自 行 判 断 有 关 的 宣 传 物 品 是 否 作 竞 选 之

用，并以公平及平等对待的原则作出决定。  

 

第五部分：  在房屋署和香港房屋协会管理的楼宇内进行

竞选活动  

9 .39  候 选 人 和 他 们 的 代 理 人 在 房 屋 署 和 香 港 房 屋 协 会

管 理 的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时 须 遵 守 的 特 定 指 引 ， 载 于

附 录 七。 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  

第六部分：制裁  

9 .40  选 管 会 如 接 获 投 诉 ， 指 称 任 何 组 织 、 楼 宇 ， 或 代

表 或 宣 称 代 表 上 述 组 织 或 楼 宇 行 事 的 人 ， 曾 不 公 平 或 不 平

等 地 对 待 候 选 人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， 而 选 管 会 确 信 投

诉 理 由 充 分 ， 可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提 出 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， 并 公

布 获 优 待 及 受 亏 待 的 候 选 人 姓 名 ／ 地 方 选 区 候 选 人 名 单 。

因 此 ， 候 选 人 与 组 织 管 理 机 构 或 大 厦 业 主 接 触 时 ， 应 将 本

指 引 知 会 有 关 人 等 。 不 过 ， 如 证 明 投 诉 人 作 出 虚 假 、 无 根

据 或 不 合 理 的 指 称 ， 表 示 受 到 某 组 织 或 楼 宇 不 公 平 对 待 ，

则 选 管 会 可 发 表 公 开 声 明 严 厉 谴 责 或 谴 责 该 投 诉 人 。 [2008
年 7 月修订 ]  

9.41 即 使 有 些 组 织 或 楼 宇 愿 意 给 予 某 些 候 选 人 不 公 平

的 优 待 ， 候 选 人 亦 绝 不 应 接 受 。 选 管 会 可 公 开 严 厉 谴 责 或

谴 责 违 反 本 章 所 载 指 引 的 候 选 人 ， 或 其 行 为 导 致 其 它 候 选

人受到这些组织或楼宇不公平或不平等对待。

  




